学习勤廉典型   弘扬优良作风
              —— 省高校工委领导在吉林省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事迹报告会（高校专场）上明确要求
2010年11月25日下午，省高校工委在长春理工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召开吉林省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事迹报告会（高校专场）。驻长高校中层以上干部代表共350人参加了报告会。我校党委书记陈波升、纪委书记王永明及部分中层干部也按要求参加了会议。

会上，大家聆听了吉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卓越、舒兰矿业集团公司七矿副矿长郭跃峰、长岭县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昕、四平市人口计生委主任王苹等4名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典型所作的事迹报告；认真听取了省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卢连大的重要讲话。
卢连大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学习宣传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用身边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鼓舞人民群众，有利于形成崇尚勤廉、学习先进、争当模范的良好风气，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宗旨意识、弘扬优良作风，有利于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这次受到表彰的“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是全省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卢连大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学习“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就要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努力为师生办实事、办好事；学习“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就要勤奋敬业、开拓创新，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学习“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就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不断取得各项工作新成效；学习“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就要严格自律、艰苦奋斗，经得起各种诱惑的考验，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卢连大同志在讲话中要求，高校广大领导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提升思想境界，严格道德操守，倍加珍惜为党和人民干事业的机会，倍加珍重自己的人格、声誉和形象，倍加珍爱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家庭幸福，以对组织、对群众、对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慎重对待权力，正确行使权力。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廉政勤政的良好形象，团结带动广大群众干事创业、改革发展。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开展向“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学习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勤政廉政优秀党员干部”为榜样，把学习勤廉优秀党员干部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与推进我省教育科学发展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转变方式、科学发展，努力开创我省教育事业新局面。

